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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调整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批权限的通知 

汇发[2010]29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

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相关外汇管理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总局”）

决定对部分资本项目外汇业务审批权限进行调整。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审批权限由总局下放至分局的业务 

    （一）境内企业境外放款超过规定比例和金额的个案，由所在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分局、

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分局”）根据集体审议会议意见办理，相关批复文件应同时抄报总

局资本项目管理司。 

    （二）符合现行法规确定的资本项目管理原则、但相关文件和业务操作规程中无明确规

定的个案，由所在地分局根据集体审议会议意见办理，相关批复文件应同时抄报总局资本项

目管理司。 

    （三）境内中资企业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的核定，由所在地分局根据本年度总局确定的短

期外债余额指标核定的原则，在本地区短期外债余额指标内核定。 

 

    二、审批权限由分局下放至中心支局（支局）的业务 

    分局可根据辖区内具体情况，就以下业务对辖内中心支局（支局）进行相应授权： 

    （一）外国投资者竞标土地使用权的保证类专用外汇账户开立、变更、注销和资金划转

的核准。 

    （二）外国投资者产权交易外汇资金（包括价款及交易保证金）托管及结算专用外汇账

户开立、变更、注销和资金划转、结汇的核准。 

    （三）境内企业境外放款资金付汇及资金汇回入账核准。 

    （四）境内个人参与境外上市公司员工持股或认股期权计划资金调回及结汇的核准。 

 

    三、外汇指定银行可直接办理的业务 

    （一）外资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下同）外方利润购付汇的核准，由外

汇指定银行办理。外资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在汇出利润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持银行购付

汇单据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支局备案。 

    （二）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从境内支付境外上市费用汇出的核准，由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应在汇出上述费用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有关数据报备所在地分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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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简化业务审核材料 

    企业在办理涉及资本项目购汇的业务时，可不再提交“最近 5个工作日的人民币账户对

账单”。 

    以上审批权限调整后，外汇局、外汇指定银行应完善相应的内控管理制度，加强人员培

训，严格执行有关资本项目外汇业务管理文件和操作规程的规定，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报备

手续（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操作规程详见附件）。各分支局应加大对有关审批事项的

事后监督和检查力度，进一步加强统计监测。在遇到重大情况和政策问题时，应及时向总局

反馈。 

 

    接到本通知后，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应将通知转发辖内中心支局（支局）、

外资银行，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应尽快将通知转发至所辖分支机构。 

    本通知自 2010年 7 月 1 日起实施。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

司反馈。联系电话：010-68402273。 

 

    特此通知。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操作规程 

 

附件：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相关业务操作规程 

 

  外资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含保险公司）外方利润购付汇核准 

法规依据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

（汇发[2003]44 号）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汽车金融公司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4]72 号） 

3.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提交税务

证明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64 号） 

4. 其他相关法规 

审核材料 

1. 书面申请； 

2. 董事会利润分配决议； 

3. 利润产生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 

4. 税务部门出具的完税凭证（向境外单笔支付等值 3万美元以上（不含）的，

应提交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税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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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请前一日自有外汇账户银行对账单； 

6. 其他补充材料。 

审核原则 所分得的利润、红利已缴纳所得税。 

授权范围 所在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注意事项 

1. 经营外汇业务的外资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付汇后外汇资本金符合相关规

定； 

2. 外资参股非银行金融机构应在汇出利润之日

起 5 个工作日内，持银行购付汇水单到所在

地外汇局备案。 

 

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境外上市费用汇出核准 

法规依据 

1.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

题的通知》（汇发[2002]77 号）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03]108 号） 

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6

号） 

4. 其他相关法规 

审核材料 

1. 书面申请； 

2. 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文件（查验原件、留存复

印件）；  

3. 境外上市费用的支付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 

4. 应当完税的，另需提供代扣境外企业、个人所得税的完税证明； 

5. 其它补充材料。 

审核原则 

1. 境外上市费用原则上应当从境外上市募集资金收入中扣减，确有需要从境

内汇出的，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应当持相关材料向外汇指定银行申请办理； 

2. 境外上市费用包括应支付境外监管部门、交易所、保荐人、承销商、律师、

审计师、评估师、银行等境外机构的交易费、交易征费、登记费、承销费、

托管费（仅限于发行境外存托凭证）、印刷费等与境外上市行为相关的合理

费用。 

授权范围 所在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 

注意事项 

1. 境外上市费用原则上从境外上市募集资金收入中扣减; 

2. 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应在汇出上述费用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持银行购付

汇水单将有关数据报备所在地外汇局。 

 


